农工川委发（2013）64号
 关于评选中国农工民主党2010--2012年

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市委员会、省直工委：

    2010--2012年期间，农工党四川省委社会服务工作始终围绕农工党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努力拓宽工作思路和领域，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结合界别特色重点在医药卫生、支边扶贫、环境保护、文化教育、抗灾救灾等多个领域作出了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表彰鼓励先进，进一步推动我党社会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农工党中央经研究，决定在全党开展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一）先进集体：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省级组织社会服务工作机构，市、县级委员会，基层组织。

（二）先进个人：社会服务专职工作人员，对社会服务贡献突出的农工党党员。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2、积极探索社会服务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取得显著成绩，做出突出贡献。 

3、领导集体团结协作，务实创新，各项规章制度健全，能有效完成所承担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4、能够较好地完成农工党四川省委下达的各项社会服务项目、任务，在2010-2012年度社会服务年终考核中名列前茅。
（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服务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原则，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

2、社会服务专职工作人员，要熟悉本职工作范围内的政策、法规、知识及有关情况，掌握业务范围内的理论和技能，积极工作、开拓进取、勇于奉献。并较好完成农工党四川省委交办的社会服务具体项目，成绩突出、效果显著。 

3、贡献突出的农工党党员应积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并有突出事迹，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三、评选办法

（一）推荐名额

1、先进集体：由各市委会和基层组织自行对照评选条件上报推荐材料。
2、先进个人：各市委会及省直工委各推荐1名。
（二）评选程序

1、被推荐的集体和个人应具有代表性、示范性，有突出事迹，为广大党员和机关干部所公认。

2、各市委员会和省直工委按照评选条件和推荐名额，将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材料报送农工党四川省委社会服务处，上报之前需公示三天，上报材料中应包含公示结果。

3、被推荐的集体要认真填写《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见附件一），被推荐的个人要认真填写《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见附件二）。

4、农工党四川省委社会服务处依据评选条件，提出建议名单报省委主委会批准后上报农工中央社会服务部。

四、表彰形式

（一）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文件通报表彰。

（二）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颁发证书。

（三）中央和省委会以适当形式对突出人员和事迹予以宣传报道。

五、其他事项

请各市委会和省直工委于2013年9月5日前将推荐表电子版和纸质版（加盖公章，一式3份）报农工党四川省委社会服务处。推荐材料要求真实准确、文字精炼，字数在1000字以内。

联系人：汪治泉    唐  芸

联系电话：028-82820691

电子邮箱：ngdscshfw@sina.com（先进集体推荐表和先进个人推荐表发布在省委会网站内，请自行下载，打印填写）

邮寄地址：成都市白丝街33号    邮编：610017

附件： 1、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2、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二○一三年八月五日

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主要先进事迹
	签章：

年   月   日   

	所属农工党上级地方组织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省委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
	年   月   日   


2010—2012年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所属农工党基层组织
	
	政治面貌
	

	职  务
	
	入党时间
	

	主要先进事迹
	签章：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所属农工党基层组织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上级地方组织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省委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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